准予设立（变更、注销）登记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：

经审查，提交的设立（变更、注销）登记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我局准予设立（变更、注销）登记。请你公司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领取（换取、交回）营业执照。

（印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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